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保健科 

癌症防治組  

108年屏東縣HPV公費疫苗接種 
合約醫療院所工作說明會 

第一場:108年1月19日 
第二場:108年1月31日 



HPV公費疫苗接種計畫 

為防治子宮頸癌，國民健康署提供HPV公費疫苗接種服
務，以預防HPV感染，降低婦女因感染導致子宮頸癌前
病變及癌症， 

108年由各縣市衛生局辦理公費疫苗接種工作。 

配合國健署108年1月25日會議之疫苗政策修正，調節
全國國中生疫苗接種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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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補助HPV疫苗公費接種資格 

HPV疫苗公費接種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 

 107學年度國一和106學年度國一女學生。 

 特殊族群：離島、原住民族地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91年
9月1日至93年8月31日出生之青少女。 

HPV疫苗公費接種順序 

1. 108年2月起優先提供107學年度一年級女學生施打。 

2.第二批疫苗擬於108年9月提供各縣市，以提供106學年度一年
級女學生接種族群為主。 

3.離島、原住民族地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 91年9月1日
至93年8月31日出生之青少女，可接種時間將由國健署另行通
告。 3 



本縣辦理HPV疫苗公費接種方式 

因應本縣地形狹長、離島及交通不便地區，除屏東市醫療資源
充足不辦理校園接種外，其餘鄉鎮由衛生所統籌辦理校園接種工作
規劃。以下分述兩種接種方式及接種對象： 

(一)  校園集中接種：除屏東市外，接種日期由學校通知。107學年
度國一女學生校園接種第一劑作業至108年3月底前完成、第
二劑9月底前完成。 

(二)  本縣HPV合約醫療院所： 

1. 受理未於校園接種者者，持學校「校園版接種同意書與評估

表」、「補接種通知單」、「接種紀錄卡」、「健保卡」，
由家長帶學生至本縣HPV合約醫療院所補接種。 

2. 學生持前一劑接種紀錄資料，查驗身分證正確，得以受理第
二(三)劑接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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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提供107學年度國一女生 
之公費疫苗種類 

持有許可
證厰商 

品名 製造廠 

荷商葛蘭
素史克藥
廠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Cervarix TM Human 

Papillomavirus vaccine Type 

16 and 18 （Recombinant, 

AS04 adjuvanted）保蓓TM人
類乳突病毒第16/18型疫苗 

GLAXOSM 

ITHKLINE 

BIOLOGICA

LS S.A. 
（BELGIUM）



接種資格文件取得方式 

107學年度國一和國二女學生，由學
校統一發放。 

離島、原住民族地區、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之 91年9月1日至93年8月31
日出生之青少女。由轄區衛生所寄發
通知。 

 



 

校園接種同意書 



 

校園補接種通知單 



 

特定族群接種同意書 



疫苗接種期程 

 107學年度國一 (15歲以下)：採用二劑（0,6
月），第一劑接種完成次日起，第二劑至少要間
隔150天。 

 106學國一學生(依據接受第一劑時的年齡)：採
用二劑（0,6月）或三劑（0,1,6月） 。 

 91年9月1日至93年8月31日出生之青少女(15歲
以上)：採用三劑（0,1,6月），第一劑與劑二劑
需間隔30天以上，第三劑與第一劑間須間隔150
天以上。 



 

15歲以下(兩劑) 

接種紀錄卡 

粉紅色 



 

15歲以上(三劑) 

接種紀錄卡 

黃色 



 

正面 

接種前後衛教單 



 

背面 

接種前後衛教單 



合約醫療院所受理對象與內容 

1) 醫療院所受理第一劑HPV公費疫苗接種、校園(補)接
種作業，自108年3月1起至108年5月31日止，學生
逾期導致108年11月15日前無法完成全部劑數接種
者，則視同放棄公費疫苗接種權利。 

2) 學生持前一劑接種紀錄，查驗身分證正確，得以受理
第二(三)劑接種申請。(附件13) 

3) 超過上開公告期間，遇學生家長申請疫苗接種，則需
至各轄區衛生所評估受理之可能性，必要時簽立放棄
第二劑(第三劑)同意書，有條件核准(切結書如附件
14)。 

 



受理第二(三)劑接種 
申請三聯單 



超過108年5月31日，遇107學年度國
一學生家長申請疫苗接種，請轉至學
生戶籍(或學籍)轄區衛生所評估受理
之可能性，必要時簽立放棄第二劑(第
三劑)切結書，有條件核准(如附件14)。 



 衛生所受理 
各項表單補發之 
切結書三聯單 



醫療院所合約資格與辦理條件 

1) 執業醫師資格、完成「HPV疫苗接種教育訓練」課程2小
時始具接種資格。 

2) 具資格之醫療院所須有合於標準之疫苗冷藏及運送設備及
疫苗管理能力證明。 

3) 須具備可連線網際綱路之設備及功能，並配合本項接種工
作按時於國民健康署所指定之NIIS資訊系統中進行各項資
料填報及採取行政配套措施。 

4) 疫苗接種單位，至少應儲備Epinephrine(1：1000)，以
因應立即必要之處置，並應擬具緊急轉送流程(依據ACIP 
98年6月會議決議) 。 

5) 與衛生局完成合約書簽立，確認合約資格(附件2)，始得
受理本計畫接種服務工作。 

6) 接種資料、疫苗報表按時交予轄區衛生所。 

 



屏東縣合約院所標示 





合約院所作業內容與規範 
1) 接種作業須由具備本計畫規範之資格醫師進行診察。 
2) 接種前應確認取得學生及家長同意，疫苗接種後觀察30分鐘。 
3) 完成接種者，填寫接種紀錄卡並預約下一劑時間。 
4) 持本計畫通知書至院所評估者，無論是否接受公費疫苗施注，皆應填

寫接種紀錄，回送衛生所進行接種統計。 
5) 民眾選用自費方案等，應雙方載明同意書，避免糾紛。 
6) 每月10日前依資料填報及接種服務費核銷作業規範，統一送交轄區

衛生所。各式表單正本連同核銷資料送衛生所，院所需若存留，請自
行影印。 

7) 遵守各項疫苗冷運冷藏管理規定並配合本局實地查核作業。 
8) 配合本項接種工作，按時將資料依衛生單位訂定之可行方式，上傳至

NIIS系統，或交付至當地衛生所完成資料傳送。 
9) 對於個案接種後所產生之反應，應予妥適之處置及治療，並擬具緊急

轉送流程。 
10)接種後有嚴重不良事件者應通報當地衛生局。 
11)掛號費及其他接種，得依據本案申請表所填列之費用辦理，門診看

病順便注射疫苗者仍應依門診規定自付部分負擔。 



資料填報及接種服務費核銷作業 
1) 實施接種後，按月核銷接種服務費。 

2) 每月10日前檢具下列資料送交轄區衛生所核對後，由衛生
所轉送衛生局辦理接種服務費請領： 

1) 填寫「公費疫苗接種名冊」（附件4-1），完成醫師用印。 
2) 依據接種名冊順序，檢附個案「接種同意書暨評估單」、

「補接種通知單」。 
3) 經衛生所核對確認送交衛生局，由衛生局核付108年接種服務

費(100元/人次)予申報醫療院所 
4) 填寫醫療機構收據資料及用印。 

5) 持本計畫通知書，民眾選用自費方案者，應另行造冊（附件
4-2），檢附完成紀錄之「接種同意書暨評估單」、「補接種
通知單」。 

3) 公費接種名冊電子檔上傳至國民健康署指定之NIIS資訊系
統。接種單位尚未取得系統權限前，應將接種名冊電子檔
交付轄區衛生所保存並補上傳。 

4) 衛生局(所)接種服務費申請案收件至108年11月25日止，
逾期恕不受理。 



HPV公費疫苗接種名冊_醫療院所接種
_及費用請領及NISS上傳格式 



接種異常事件通報 

 接種疫苗時發生：疫苗種類 / 劑量錯誤、重複接種、
提前接種、打錯對象或部位等接種異常事件。 

 醫療院所提供個案必要醫療協助。 

 填寫「HPV疫苗接種異常事件通報及調查表」並立
即通報衛生所，由衛生所彙整後通報衛生局。 



接種異常事件 

通報表(附件15) 

正面 

背面 



接種後嚴重疫苗不良事件通報及因應 

嚴重疫苗不良事件定義： 
(1)死亡：只有在懷疑或無法排除通報個案的死亡與接種疫苗的

關聯具合理可能性時。 
(2)危及生命：指在疫苗不良事件發生時，病人處於極大的死亡

風險之狀況。 
(3)造成永久性殘疾：疫苗不良事件導致具臨床意義之持續性或

永久性的身體功能、結構、日常活動或生活品質的改變、
障礙、傷害或破壞。 

(4)胎嬰兒先天性畸形：懐疑因懐孕期間與接種疫苗有關之先天
性畸形。 

(5)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病人住院時間：指當疫苗不良事件導致
病人住院或延長住院時間。 

(6)其他嚴重不良反應（具重要臨床意義之事件）：指當疫苗不
良事件並不造成前述之後果，但可能會對於病人的安全
造成危害並且需要額外的治療來預防發展至前述結果之
疾病狀況時。例如：過敏性的氣管痙攣需要急診室的處
理解除症狀；癲癇發作但不需要住院處理；顔面神經麻
痺但不需要住院處理等。 



接種後嚴重疫苗不良事件通報及因應-1 
1. 嚴重疫苗不良事件定義： 

(1)死亡：只有在懷疑或無法排除通報個案的死亡與接種疫苗
的關聯具合理可能性時。 

(2)危及生命：指在疫苗不良事件發生時，病人處於極大的死
亡風險之狀況。 

(3)造成永久性殘疾：疫苗不良事件導致具臨床意義之持續性
或永久性的身體功能、結構、日常活動或生活品質的
改變、障礙、傷害或破壞。 

(4)胎嬰兒先天性畸形：懐疑因懐孕期間與接種疫苗有關之先
天性畸形。 

(5)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病人住院時間：指當疫苗不良事件導
致病人住院或延長住院時間。 

(6)其他嚴重不良反應（具重要臨床意義之事件）：指當疫苗
不良事件並不造成前述之後果，但可能會對於病人的
安全造成危害並且需要額外的治療來預防發展至前述
結果之疾病狀況時。例如：過敏性的氣管痙攣需要急
診室的處理解除症狀；癲癇發作但不需要住院處理；
顔面神經麻痺但不需要住院處理等。 



接種後嚴重疫苗不良事件通報及因應-2 

2.若發現有接種後嚴重不良事件之個案發生時，醫療院所應詳
填「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嚴重不良事件通報表」。 

3.醫療院所配合衛生所進行個案病情狀況等相關調查。 

4.衛生所確認嚴重不良事件通報表之資料收集完整性，並於當
日回報通報表資料到衛生局。 

5.衛生所調查及追蹤個案預後狀況至康復為止（每日關懷學生
情形）。如有暈針現象，衛生所至少追蹤2天，及主動關切並
因應個案或家長之需求，提供相關諮詢。 

6.衛生局24小時內通報全國不良反應中心，並副知國民健康署。 

7.衛生局設立對外因應緊急事件的發言人，並配合國民健康署
共同針對緊急事件的發言內容，有一致性重點及方向。 

8.如疑似因預防接種而受害之請求權人提出救濟申請時，依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及其處理流程辦
理。 

 



 



接種後嚴重疫苗不良
事件通報通報表(附件17) 

正面 
背面 



本計畫合約院所表單與接種服務費核銷作業
表單，公告於本局網站，可自行下載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網址https://www.ptshb.gov.tw 

   首頁> 衛生業務> 衛生保健業務> 癌症防治專區 

 108年屏東縣HPV公費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作業專區 

 衛生局業務諮詢窗口:本局保健科癌症防治組 

    08-7370002#150~155 

    專案人員曾顯雅、承辦人呂慧貞 

https://www.ptshb.gov.tw/
https://www.ptshb.gov.tw/
https://www.ptshb.gov.tw/



